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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席執行官辭任 

調任首席執行官 
 

 

首席執行官辭任 

 

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蘇凱先生

（「蘇先生」）由於其他事業發展，已經辭任本公司之首席執行官，於二零一

八年五月三日起生效。 

 

蘇先生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並無有關彼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

證劵持有人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（「聯交所」）垂注。 

  

董事會謹此對蘇先生在任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傑出貢獻致謝。 
 

調任首席執行官 

 

蘇先生辭任後，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王恒先生（

「王先生」）已獲任命為本公司執行董事、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主席，於二零

一八年五月三日起生效。 

 

王恒先生，六十九歲，於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三年分別取得台灣中國文化大學

經濟學學士學位及美國東南路易斯安那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彼在房地產開 

  



發及管理以及百貨零售業方面擁有逾四十年經驗，並在本公司工作了超過二十

五年。王先生目前並無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而王先生不會純粹因被任命而

獲得額外薪酬。 

 

王先生亦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本公司執行董事王宣懿女士的父親。於本公告

日期止，他擁有本公司 1,250,591,412 股，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74.72%股

權。 

 

除上述所披露者外，概無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證劵持有人或聯交所垂注，亦

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51(2)(h)至(v)條須予披露的其他事宜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王恒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
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：王恒先生及王宣懿女士；以及三名獨立
非執行董事：黃之強先生、雷壬鯤先生及王松筠先生。 


